
 

 

 

 

 

 

通  知 

各相关律师事务所： 

   根据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提出的“将党的建设写入律师事务

所章程”的要求，我市 40 家律师事务所全部向省司法厅提交了律

师事务所章程变更申请，经省司法厅核准，我市 18 家律师事务所

通过了审核，尚有 22 家律师事务所章程变更不符合要求，主要问

题表现在：（1）律师事务所宗旨不明确，内容过于简单化。（2）

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姓名、出资额、出资比例不明确。（3）

律师事务所党组织定位不明确，有党支部的律师事务所没有明确

党组织是本所的战斗堡垒。 

请没有通过审核的律师事务所于 11 月 23 日(星期五)前，重新

向市局律管科提交经所主任审核后的相关材料。 

 

特此通知 

淮 南 市 司 法 局  



 

附：安徽省司法厅准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 

                                   

 

                                       

   淮南市司法局 

                                2018 年 11 月 19 日 

 

 

 

附件： 

 

安徽省司法厅准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 

 

安徽通晓律师事务所等五十六家律师事务所： 

   根据司法部提出的“将党的建设写入律师事务所章程”的要求，

本机关对你们提出的章程变更申请进行了审查。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及司法部《律

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规定，本机关决定准予变更。 



   请你们所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0 日内，持原行政许可证件

到本机关（省政务服务中心司法厅窗口）办理变更手续。 

一、 池州市（6 家） 

   安徽通晓律师事务所 

   安徽安池律师事务所 

   安徽始信律师事务所 

   安徽天贵律师事务所 

   安徽程千胜律师事务所 

   安徽韩德林律师事务所 

二、淮北市（12 家） 

   安徽华翰律师事务所 

   安徽锦相邑律师事务所 

   安徽镜远律师事务所 

   安徽日月律师事务所 

   安徽安港律师事务所 

   安徽安方律师事务所 

   安徽亚星律师事务所 

   安徽宏玮律师事务所 

   安徽胡铭律师事务所 

   安徽许继光律师事务所 



   安徽许敬春律师事务所 

三、宿州市（20 家） 

   安徽序力律师事务所 

   安徽汇龙律师事务所 

   安徽民之声律师事务所 

   安徽健翔律师事务所 

   安徽安友律师事务所 

   安徽益友律师事务所 

   安徽焕然律师事务所 

   安徽陆汝明律师事务所 

   安徽杨夫胜律师事务所 

   安徽傅常葆律师事务所 

   安徽杜文律师事务所 

   安徽尊崇律师事务所 

   安徽贾东峰律师事务所 

   安徽大泽律师事务所 

   安徽三联律师事务所 

   安徽安康律师事务所 

   安徽邦建律师事务所 

   安徽刘金莲律师事务所 



   安徽聂书良律师事务所 

   安徽张勇律师事务所 

四、淮南市（18 家） 

   安徽大潜律师事务所 

   安徽法田律师事务所 

   安徽冯卫平律师事务所 

   安徽衡威律师事务所 

   安徽舜耕山律师事务所 

   安徽源则律师事务所 

   安徽志同律师事务所 

   安徽从法律师事务所 

   安徽昌淮律师事务所 

   安徽安铎律师事务所 

   安徽恩正律师事务所 

   安徽寿州律师事务所 

   安徽孟德春律师事务所 

   安徽淮华律师事务所 

   安徽滨阳律师事务所 

   安徽永幸律师事务所 

   安徽高黎煜律师事务所 



   安徽薛杰律师事务所 

 

 

                                      安徽省司法厅 

                                    2018 年 11 月 15 日 


